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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学生实习备案管理工作暂行办法

    根据《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》中有关“高职院校要实现实习登记备案全覆盖、过程动态监管全覆盖，有关部门要对违反本规定的职业学校、实习单位及相关责任人，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、联合惩戒”的要求，近日教务处对目前外出实习的学生进行台账核实。但在核查时发现：从就业处出去、以就业为目的出去实习的 619 名学生（2022级300人，2021级319人），未在山东省实习管理平台上备案。
为进一步规范学生实习备案管理工作，现对实习备案规范管理工作，现提出以下管理意见：
一、管理分工
（一）就业处
1.负责提供以下 5 项备案资料：
（1）企业营业执照；
（2）校企合作协议；
（3）企业考察报告；
（4）学生实习工作方案；
（5）实习三方协议（含家长知情同意书）。
2.负责督促学生完成以下 2 项材料：
（1）实习三方协议（含家长知情同意书）；
（2）实习日志。
3.负责全部资料收集完毕后交由相关二级学院备案。
（二）二级学院
1.按要求在实习管理平台填写和上报就业实习相关备案信息；
2.做好学生就业实习相关资料的存档工作。
（三）教务处
1.协调、监督就业实习管理过程中的有关问题；
2.通过实习管理平台对二级学院上传的实习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，并将学生岗位实习情况按要求上报教育主管部门备案。
   四、备案流程
   就业处（联系合作企业提供相关备案资料）→就业处（组织学生收集学生实习备案资料）→就业处（所有备案材料交由二级学院）→二级学院（上传资料至实习管理平台）→教务处（审核是否通过）→二级学院（就业实习资料按要求归档）

附件：1.2021级未实习备案学生名单
2.2022级未实习备案学生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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